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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山东现代学院委员会文件

鲁现代团字〔2023〕27 号

共青团山东现代学院委员会

关于落实《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》的通知

各二级团总支：

为深入贯彻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践行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进一步推进共青团改革，深化基层

团组织建设。根据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关于印发《学联学

生会组织改革方案》的通知（中青联发〔2017〕4 号）中精简优化

学生会组织机构的要求。各级学生会组织遵循按需设置、合理优

化、精简高效的原则，符合学生组织特点，按照扁平化方式改革

职能部门设置，减少管理层次，提升管理效能，减少发文、会议

等推动工作的形式，杜绝行政化倾向。在职能部门分工的基础上

实施项目化工作模式。

校级学生会组织须设立主席团，由主席 1 名、副主席 4 至 6

名组成，有分校区的高校可酌情增加副主席人数；聘任秘书长 1

名，由团委专职干部兼任；学生会组织各职能部门副职原则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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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2 名。不得设置主席助理、部长助理等岗位。校级学生会组

织的骨干成员原则上不得超过联系服务学生总人数的 1%。

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对我校 2023 届各二级学院学生会组织成员

人数作以下规定：

1.主席团成员按照在校生人数 1‰设置；

2.各部门设置正职 1 名，副职原则上不超过 2 名；

3.各二级团总支学生组织人数不超过本学院在校生人数的 1%。

请各二级学院根据本学院实际情况做好本学院学生会组织成

员人数核算统计表，并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 20:00 前上交至校团

委学生联合会。

附件：共青团山东现代学院委员会**学院学生会组织成员人数核算统

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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